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1 日
                              府行救字第1090217187號
訴願人：莊00             地址：南投市光華二路二街57號
訴願人：莊00             地址：同上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南投市光華國民小學

    訴願人因占用公有宿舍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9年7月29日投華國總字第1090002877號處分書，提起訴願乙案，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理由

1、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 6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六、行政處分已不存在者。」、行政法院58年度判字第397 號判例：「提起訴願，為對於官署處分聲明不服之方法。若原處分已不復存在，則訴願之標的即已消失，自無許其提起訴願之餘地。……」

2、 緣原處分機關經管之公有宿舍坐落於南投市光華二路二街57號，由退休老師莊00所借用，而第三人莊梓惠已於107年11月01日過世，然莊00之子女莊00、莊002人（即訴願人）至今仍佔用該宿舍，依按中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舍房地處理要點第3點規定本要點所稱合法現住人，應合於下列各款規定：（一）於72年5月1日以前依法配（借）住眷舍。（二）為現職人員、退休人員、資遣人員或其遺眷。（三）有居住之事實。（四）未曾獲政府各類輔助購置住宅。（五）非調職、轉任、辭職、解僱、解聘（含不續僱、不續聘）、撤職或免職人員。（六）有續住之資格。（七）所居住之眷舍仍屬配（借）住機關管有。前項第2款所稱遺眷，指原配（借）住人之父母、未再婚之配偶或未婚之未成年子女。現住人不合第1項規定者，各機關學校應通知其於三個月內返還...，揭櫫當悉符合條件規範甚明，原處分機關遂以109年7月29日投華國總字第1090002877號處分書，命騰空返還並依法繳納違法占用期間使用補償金，訴願人不服，於109年8月24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
3、 嗣原處分機關重新審查後，認借用契約及返還不當得利係屬私法關係，誤以公法關係處理處分顯有不當，依訴願法第58條第2 項規定以109年9月10日投華國總字第1090003496號函知訴願人並副知本府略以：「核訴願理由書所主張攸關私權糾紛部分，經審洵屬有理，故撤銷原處分，改循普通法院途徑追訴。…」準此，原處分已不存在，訴願之標的即已消失，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無訴願之必要。

4、 本案訴願應不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6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琦 瑜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1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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